
研 究 生 招 生 办 公 室 

 

关于做好 2017 年硕士生初试自命题科目成绩复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系、所）： 

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《关于做好考生成绩复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研招办

〔2017〕2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就关于做好考生自命题科目

成绩复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我校自命题科目成绩复查工作由命题（含阅卷）院系负责组织实施。 

一、工作进程 

1、受理日期：2017年2月20-21日，上午8:30-11:30，下午1:30-4:30。

逾期不再受理。 

2、受理地点：各院系研究生教务办公室。 

  3、答复截止日期：2017年 2月 23日（含）。 

二、工作要点 

凡申请成绩复查的考生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准考证（委托他人办

理的须提交本人委托书、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复印件以及代办人身份证

件），填写《北京大学 2017年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复查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，

由院系安排专人进行复查，考生不得查阅试卷。复查工作应遵循保密、慎

重、严肃、细致的原则。 

若发现成绩确实有误的应予以纠正，并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前将以下

材料送交研招办，由研招办审批备案并报北京教育考试院更正成绩。 

1.保留原卷面记载的考生相关科目答卷； 

2.教务老师签字并加盖院系公章的《北京大学 2017年硕士研究生初试

成绩复查登记表》（复印件）。 

⒊属于漏判、漏阅的，还须提交由阅卷老师签字和主管院长（系主任）

签字并加盖院系公章的书面报告。 

三、违规考生的相关违规科目（该科目成绩为-2 或-3 的）一律不得受

理成绩复查。 

四、成绩复查不得向考生收取费用。 

 

 

 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2月 16日 



附件： 

北京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复查登记表 

 

登记表编号（由教务老师填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老师签字：            

考生姓名  考生编号 10001700          

报考专业  考试方式 □ 全国统考   □  单考(含强军计划) 

考试地点 □ 北京             □ 外埠  

答复时间  2 月     日 考生联系电话  

初 试 科 目 名 称 及 成 绩 

考试时间 2016年 12月   日 （上/下）午 2016年 12月   日 （上/下）午 

科目名称   

卷面总分 原成绩：（      ） 原成绩：（      ） 

一   

二   

三   

四   

五   

六   

七   

八   

九   

十   

 复核人：        复核成绩：（     ） 复核人：         复核成绩：（     ） 

备注：1、申请复查成绩的考生须认真填写本表格以及“回执单”，答复时间由院系教务老师填写。 

2、试卷由院系安排专人复查，考生不得查阅试卷。 

3、考生持“回执单”按注明的答复时间领取此表。 

 

 

北京大学              院（系、所） 

            2017年 2月   日 

 

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北京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复查回执单 

 

登记表编号（由教务老师填写）： 

 

考生编号：  10001700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答复时间：2月  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北京大学              院（系、所）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
